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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权利委员会
		委员会根据《儿童权利公约关于设定来文程序的任择议定书》通过的关于第189/2022号来文的意见[footnoteRef:3]** [footnoteRef:4]*** [3: 	**	委员会第一百届会议(2026年1月12日至30日)通过。]  [4: 	***	委员会下列委员参加了本来文的审查：苏珊娜·阿霍、苏瓦伊巴·巴尔瓦妮、辛德·阿尤毕·伊德里斯、玛丽·贝洛夫、罗莎丽亚·科雷亚、蒂莫西·埃克萨、布拉基·古德布兰松、玛丽安娜·亚纳凯维奇、菲利普·雅费、索菲·基拉泽、西法斯·卢米纳、本雅姆·达维特·梅兹姆尔、朱丽安娜·谢里·费兰特、艾萨图·阿拉萨内·西迪库、扎伊纳布·塔利布·穆萨和伯努瓦·范凯尔斯比尔克。] 

	来文提交人：
	M. J. K.(由律师Franck Ozouf代理)

	据称受害人：
	M. J. K.

	所涉缔约国：
	法国

	来文日期：
	2022年7月15日

	意见通过日期：
	2026年1月20日

	事由：
	法国主管部门拒绝让一名寻求庇护的孤身移民儿童获得儿童保护体系的保护，理由是认定其已成年；确定移民儿童的年龄

	程序性问题：
	用尽国内补救办法

	实质性问题：
	儿童的最大利益；儿童表达意见的权利；保护被剥夺家庭环境的儿童；申请庇护的权利；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

	《公约》条款：
	第3条、第8条、第12条、第20条、第22条和第37条

	《任择议定书》条款：
	第6条和第7条(e)项



[bookmark: _Hlk210308612]1.1	来文提交人是M. J. K.，巴基斯坦国民，生于2004年10月10日。他声称，缔约国侵犯了他根据《公约》第3条、第8条、第12条、第20条和第22条享有的权利，因为在他在法国居留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法国主管部门不承认他是孤身移民儿童，他的庇护申请也未获登记。因此，他无法获得社会服务和适当住房。提交人由律师代理。《任择议定书》于2016年4月7日对缔约国生效。
1.2	2022年7月22日，委员会根据《任择议定书》第6条，通过来文工作组行事，请缔约国将提交人安置在未成年人收容所。2023年1月18日，委员会通知各方，委员会请求采取的临时措施不再有效，因为这些措施仅适用于儿童，而提交人现已成年。
		提交人陈述的事实
2.1	2019年10月6日，提交人在经历了六个月的艰辛移民历程后抵达巴黎。他之所以离开巴基斯坦，是因为担心因与塔利班之间存在严重问题而遭受迫害。
2.2	提交人以处于危险中的孤身儿童身份，向巴黎省议会相关部门申请保护，并获得了安置。2019年10月17日，巴黎孤身外国未成年人评估机构对其未成年人身份进行了评估。他没有任何身份证件。评估机构认定他的年龄为17岁，而非他所声称的15岁。根据司法部主导的全国未成年人跨省分配机制，提交人被转介至曼恩－卢瓦尔省议会。
2.3	2019年10月28日，提交人向共和国检察官提出申请，请求其下令采取监护措施。
2.4	2019年11月4日，昂热大审法院少年法庭法官下令，对提交人采取为期六个月的教育援助措施和保护措施。
2.5	2019年11月29日，曼恩－卢瓦尔省议会的工作人员进行了新的评估，并指出，提交人的陈述与第一次评估相比存在诸多差异。工作人员还认为，提交人的陈述尤其缺乏依据，且根据他的外貌特征，足以排除他是未成年人的可能性。因此，他们驳回了提交人自称的未成年人身份。
2.6	2020年1月16日，曼恩－卢瓦尔省议会请求终止已启动的监护程序。
2.7	2020年6月17日，由于2019冠状病毒病大流行(COVID-19疫情)，无法与监护法官举行听证会，教育援助措施延长了六个月。在此期间，提交人获得了住宿安置，并在一所初中就读。
2.8	2020年9月17日，在与监护法官举行的听证会上，提交人表示，由于他已与家人重新取得联系，可以获得其民事身份文件的原件，并展示了手机中该文件的副本。
2.9	2020年10月19日，昂热法院未成年人监护法官驳回了采取监护措施的申请，认定提交人的未成年人身份未获证实。法官审查了案卷中的全部材料，包括提交人在律师协助下于2020年9月17日接受少年法庭法官询问时所作的陈述。法官认为，提交人对其个人经历的描述极为含糊，甚至前后矛盾；提交人未提供任何身份证件的原件；他关于能否取得此类证件的陈述也含糊不清。
2.10	2020年11月2日，曼恩－卢瓦尔省议会告知提交人，对他的照护措施终止。此后，提交人在成年人援助框架下继续住在旅馆，但不再享有陪护或食物援助。
2.11	2020年11月9日，提交人就未成年人监护法官于2020年10月19日作出的裁定，向昂热上诉法院提起上诉。
2.12	几周后，提交人成功获得寄来的家庭户籍簿原件，其中包含他的出生证明和他父母的身份证复印件。此外，他还最终办理了一张“海外巴基斯坦人国民身份证”。
2.13	2021年3月10日，提交人向曼恩－卢瓦尔省政府提交了庇护申请，并在申请中说明，确定其未成年人身份的司法程序正在进行。
2.14	2021年6月1日，曼恩－卢瓦尔省政府相关部门表示，由于2020年10月19日的裁定已产生既判力，且未指定临时监护人，因此无法将提交人的庇护申请作为未成年人申请予以登记。提交人多次催办，但均遭到拒绝。
2.15	2021年8月25日，提交人向少年法庭法官提出申诉，要求依据他的户籍证明文件，将他纳入儿童保护体系予以照护。2021年10月11日，他再次提出该申诉，此次由律师协助。
2.16	2022年2月11日，少年法庭法官以关于监护措施的上诉正在上诉法院审理为由，称自身对此无管辖权，驳回了关于给予教育援助措施的请求。2022年10月11日，提交人就该裁定向上诉法院提出异议。
2.17	2022年6月15日，提交人向省政府提交了新的庇护申请，但被否决。提交人随后提交了附有理由的追问函，但未获答复。2022年7月4日，昂热上诉法院就监护事宜举行了听证会。
		申诉
3.1	提交人称，由于他所经历的年龄认定程序，以及他未被承认为孤身移民儿童和寻求庇护者且获得相应保护，缔约国侵犯了他根据《公约》第3条、第8条、第12条、第20条和第22条享有的权利。
[bookmark: _Hlk212734619]3.2	提交人认为，缔约国在对他进行年龄认定程序期间，没有考虑到《公约》第3条规定的儿童最大利益原则。[footnoteRef:5] 缔约国当局在确定其年龄的程序中，既未遵守未成年推定原则，也未给予他疑点利益。提交人声称，违反第3条的原因在于，他被转介至另一省，而非最初对他进行未成年人身份评估的省份，而且该省随后作出了与初次评估相悖的结论。法国法律现已禁止这种重新评估的做法。曼恩－卢瓦尔省要求不采取任何监护措施，因此提交人仅被安置在一家面向成人的旅馆，且未获得任何食物援助。他也没有获得任何协助，以恢复他的民事身份。尽管他出示了原籍国签发的正式身份证件和民事登记文件，但当局未尊重儿童的最大利益：(a) 在他被曼恩－卢瓦尔省议会接管时，他提供了出生证明复印件，但该机构既未帮助他获取原件，也未协助他办理手续以恢复民事身份；(b) 在监护法官层面，法官在2020年10月19日的裁定中未考虑这一证据；(c) 在少年法庭法官层面，该法官未考虑他包含出生证明的户口簿原件(附有翻译件)、他父母的身份证复印件和他本人的身份证原件；(d) 在曼恩－卢瓦尔省层面，他在2021年8月基于上述文件提出的新的照护申请未获处理；(e) 在有关监护措施的上诉程序中，上诉法院耗时近21个月才安排听证，并将宣判日期拖延至2022年9月22日，即他达到成年年龄前20天。提交人声称，缔约国在近两年时间里未对他提供任何保护，既未考虑或分析他的民事身份文件，也未联系巴基斯坦驻法国领事机构，更未就这些文件的真实性向签发这些文件的主权国家提出正式质疑。 [5: 		提交人提及关于远离原籍国无人陪伴和无父母陪伴的儿童待遇的第6号一般性意见(2005年)(CRC/GC/2005/6)以及委员会关于N. B. F.诉西班牙案的决定(CRC/C/79/D/11/2017)，第12.3段。] 

3.3	提交人声称，缔约国违反了《公约》第3条(与第12条一并解读)。他声称，在曼恩－卢瓦尔省议会相关部门为确定他的未成年人身份和孤身状态而进行的面谈之前和面谈期间，并未为他指派任何法律代表或律师以维护他的利益。此外，他也没有机会重新阅读评估报告，指出其中的矛盾或错误，并要求予以更正。
3.4	提交人还声称，缔约国违反了《公约》第3条(与第20条一并解读)。尽管他已出示了民事身份及身份证明文件(包括在法律救济程序中)，并且作为孤身移民儿童，他未受照护，处境极为脆弱，但缔约国仍拒绝让他享有法国儿童保护体系的保障，未给予他保护。他在缔约国专为成年人设立的安置体系下，在一家旅馆居住了近21个月。
3.5	提交人还声称，缔约国违反了《公约》第3条(与第22条一并解读)，理由是他的庇护申请未获登记。他因担心遭到塔利班的迫害而逃离巴基斯坦，因为塔利班试图强迫他加入该组织。他的陈述材料是由2019年11月至2020年10月期间为他提供支持的教育工作者准备的。然而，曼恩－卢瓦尔省质疑他的未成年人身份，不允许他提交庇护申请。在离开儿童社会援助体系后，尽管他为争取庇护申请获得受理作出了诸多努力，但他的处境并未得到改善。
3.6	最后，提交人援引委员会的一贯判例，[footnoteRef:6] 声称缔约国侵犯了他根据《公约》第8条享有的权利。提交人强调，缔约国主管部门没有努力核实其证件所载信息是否准确，尤其是未向巴基斯坦主管部门进行核查，这违反了《公约》和国内法律。提交人指出，根据《民法典》第47条，“由外国签发并以该国规定的方式起草的任何外国国民的公民身份证明[……]都被视为真实的，除非此人持有的其他证明或证件、外部信息或从该证明本身得出的要素证明，并酌情经过一切必要核实后认定，该证明存在异常，或为伪造，或其中所述事实与实际情况不符”。提交人还提及2015年12月24日第2015-1740号法令第1条，其中规定，在对公民身份文件存疑时，只有向外国主管部门进行核实才能提供有效信息，以确定受质疑的公民身份证明的真实性。 [6: 		A. D.诉西班牙案(CRC/C/83/D/21/2017)，第10.17段。] 

3.7	作为补救，提交人请委员会要求缔约国：(a) 尽快给予他获得庇护权的机会；(b) 允许他作为未成年人获得儿童保护体系的照护；(c) 确保对自称未成年的年轻人采取年龄认定程序的全过程符合《公约》，确保他们在整个程序期间作为儿童受到主管公共机关的保护，并确保承认他们享有因儿童身份而产生的所有权利。
		提交人的补充评论
4.1	提交人于2022年8月18日和19日、2022年9月9日以及2022年11月29日提供了补充评论。他指出，尽管多次催促，但委员会请求采取的临时措施仍未得到执行。他于2022年9月4日向南特行政法院提起诉讼后，终于在2022年9月7日获得了儿童保护机构的安置。然而，安置方案却是安排他住在昂热的一家旅馆。他收到了少量卫生用品费，但并未获得任何教育支持。
4.2	关于提交人的庇护申请，2022年9月7日，南特行政法院命令省政府在48小时内为其登记申请。省政府已执行该决定。然而，由于没有为他指定一名临时监护人以作为未成年人代表，他无法完成申请。他不得不等到成年后，才得以向法国难民和无国籍人保护局提交庇护申请。2022年11月15日，他获得了庇护申请证明。
4.3	提交人表示，2022年10月20日，昂热上诉法院驳回了他的申请，并确认他已成年(见第5.15至5.20段)。他还向委员会通报了他成年后的社会处境。
		缔约国关于可否受理和实质问题的意见
[bookmark: _Hlk210320438][bookmark: _Hlk210319188][bookmark: _Hlk160711297]5.1	缔约国在2023年1月24日的意见中指出，根据《任择议定书》第7条(e)项，来文不可受理，因为提交人没有用尽国内补救办法。缔约国指出，在来文提交之日，有两项上诉正在昂热上诉法院审理，其中一项已进入评议阶段(见第2.11和第2.16段)。
5.2	缔约国认为，这些补救办法完全有效，并且有可能纠正向委员会指称的侵权行为。用尽国内补救办法的条件应以提交来文之时的状况为准。在本案中，提交人并未详细说明他向上诉法院提起的补救程序为何无效。
5.3	关于临时措施，缔约国申明，此类措施不具有约束力。《任择议定书》第6条明确指出，委员会向缔约国提出的是请求，而非具有约束力的措施。此外，在向政府送达临时措施请求之日，法院关于提交人并非未成年人的裁决已产生既判力并对政府具有约束力，根据三权分立原则，政府无权对裁决中认定的事实提出异议。
5.4	关于提交人提出的违反了《公约》第3条(与第12条一并解读)的指称，缔约国指出，与提交人的说法相反，主管部门尊重了他发表意见的权利。在评估提交人是否未成年的程序的所有阶段，无论是在行政程序还是司法程序期间，他的陈述都得到了听取。他先后由巴黎省议会和曼恩－卢瓦尔省议会听取陈述，两机构均对其未成年人身份及孤身状况进行了评估。
5.5	缔约国注意到，提交人称，他在这些面谈期间没有得到律师的协助。然而，根据《公约》第12条第2款，“代表或适当机构”的协助应以“符合国家法律的诉讼规则的方式”提供。在这方面，缔约国解释称，未成年评估面谈是一项行政程序，并不强制要求有律师在场。缔约国还指出，并不存在禁止律师在场的规定，但提交人并未证明他曾要求在面谈期间有律师在场并遭到拒绝。此外，缔约国强调，第12条第2款还规定，儿童应有机会“直接或通过代表或适当机构”陈述意见。因此，如果考虑到儿童的年龄和判断力，可以直接听取儿童陈述，则第12条所提供的替代办法即已得到遵守。缔约国指出，根据提交人申报的出生日期，他完全具备判断力，能够顺利完成此次听询。缔约国还补充说，随后以及在整个司法程序期间，提交人不仅由负责调查其申请的法官直接听取其意见，而且还得到了律师协助。
5.6	关于所指称违反《公约》第3条(与第20条一并解读)的情况，缔约国注意到，提交人声称自己在未成年人身份评估程序期间未受到保护。缔约国对这一事实陈述提出异议。提交人一抵达法国领土，便被纳入临时紧急接待机制并获得安置，以便在此期间对其未成年人身份以及在法国境内的孤身状态进行认定。2019年10月21日，巴黎省议会认定提交人为未成年人，并通知检察官，以便采取保护措施。因此，提交人获得儿童社会援助体系照护，并得以享有所有相关权利，包括接受教育。2019年11月4日，昂热大审法院少年法庭法官下令采取教育援助措施和保护措施，期限为六个月，后又延长六个月。该措施的具体形式是将提交人安置在一处收容中心，为他提供食物和经济援助，并安排他入学。
5.7	该照护措施一直持续到2020年10月19日昂热法院未成年人监护法官作出裁定，认定提交人的未成年人身份不成立。该裁定于2020年11月2日执行。
[bookmark: _Hlk211348651]5.8	缔约国称，自2020年11月4日以来，提交人一直受益于酒店紧急安置机制。他还得到昂热天主教救济会的支持，以完成居留权申请手续并获得食物援助。2021年9月，他在昂热Ludovic Ménard中学注册就读电气专业职业能力证书课程。缔约国声称，鉴于司法裁决认定提交人为成年人，国家已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确保对其提供照护。
5.9	关于所指称的违反第3条的情况，即提交人被送往与评估其未成年人身份的省份不同的另一省份，而此举违反了2022年2月7日“塔凯法”第39条，缔约国表示，该法于2022年2月才生效，且不具有溯及力。
5.10	关于据称违反《公约》第22条的情况，缔约国认为，提交人并未证明他在接受儿童社会援助期间曾试图提出庇护申请，也未能证明他在此过程中曾寻求援助但遭到拒绝。
5.11	缔约国指出，提交人直到2021年3月10日才前往寻求庇护者初次接待服务中心提交庇护申请，并且未提及2020年10月19日未成年人监护法官作出的裁定，该裁定认定，他的未成年人身份未得到证实。由于2020年10月19日的裁定已产生既判力，检察官无法为他指定针对孤身儿童的临时监护人。2022年2月7日，提交人再次向司法机关催促其庇护申请，希望能够指定一名临时监护人。鉴于2020年10月19日裁定具有既判力，司法机关仍然拒绝指定临时监护人。2022年8月19日，提交人再次请求以未成年人身份登记庇护申请。2022年8月24日，行政机关告知提交人，鉴于监护法官的裁定以及检察官未指定临时监护人，无法登记他的申请。2022年9月7日，紧急程序法官作出裁定，命令曼恩－卢瓦尔省省长对提交人的庇护申请予以登记。2022年9月23日，提交人提交了庇护申请，该申请已在法国外国人管理信息系统中登记。与此同时，他收到一份传唤通知，要求他在临时监护人指派完成后，由其法律代表、监护人或临时监护人陪同前往，以完成庇护申请的登记手续。2022年9月29日，司法机关通知曼恩－卢瓦尔省省长，在等待上诉法院就提交人未成年人身份作出裁决期间，由于2020年10月19日的裁定已产生既判力，检察机关无法指定临时监护人。
5.12	缔约国认为，不能认定存在违反《公约》第3条(与第22条一并解读)的情况，因为曼恩－卢瓦尔省省长之所以无法登记提交人以未成年人身份提交的庇护申请，是由于当事人的成年人身份已由一项具有既判力的司法裁决认定，而该裁决对行政机关具有约束力。
5.13	关于所指称违反《公约》第3条(与第8条一并解读)的情况，缔约国指出，提交人指责法国当局未考虑他的民事和身份证明文件原件。缔约国表示，提交人在抵达法国和接受社会评估时并未持有任何身份证件。缔约国补充称，昂热上诉法院2022年10月20日的判决显示，提交人总是迟交相关争议文件，从而妨碍法官对所提交文件是否符合规定作出判断，并且提交人从未要求核实他所持文件的真实性。在2020年9月17日的听证会上，他仅出示了手机上的民事身份证明文件电子副本。因此，不能责怪监护法官认定提交人未提交能够证明其未成年人身份的有效证据，也不能责怪法官未等待提交人收到民事身份文件后再作裁决。
5.14	提交人随后获得了新的身份证件，并提交给司法机关和相关部门。但缔约国表示，所提交的文件不符合规定形式，无法据此认定提交人的未成年人身份。
5.15	2022年9月20日，即上诉法院原定宣判日期的前两天，提交人提交了多份文件，其中仅有两份是首次提供原件：一份是2021年3月15日签发的身份证，另一份是2020年12月3日出具的阿拉伯语文件，译文为“未满18岁证明”。尽管如此，上诉法院仍下令对这些文件进行技术审查，宣判也因此推迟。南特边境警察局的文件欺诈鉴定部门认定这些文件不可采信。所提交的文件采用非安全工艺印制，未显示印花税票(此类文件通常附带的安全标记)，且未经过巴基斯坦当局的认证，也未经过法国当局的双重认证。
5.16	最后，上诉法院审查了案卷中的其他材料，尤其是分别于2019年10月21日和2020年1月13日出具、间隔不足三个月的两份社会评估报告。法院认为，这两份报告对提交人提交的材料中所述事实的准确性提出了质疑，进而质疑其未成年人身份。上诉法院特别指出，巴黎的评估人员在一份简明扼要的报告中，明确表达了对提交人实际年龄的怀疑，这与曼恩－卢瓦尔省评估人员的评估结果一致。后者在一次极其详尽且记录完整的面谈后，明确排除了提交人所声称的未成年人身份的可能性。面谈中还发现其陈述存在明显矛盾，在一些关键问题上缺乏依据或含糊不清。上诉法院还强调，通过对当事人的问询，进一步印证了能够得出提交人已成年这一结论的证据，因为提交人对个人经历的陈述十分含糊，甚至明显自相矛盾。
5.17	上诉法院在综合考虑了卷宗中的所有材料后，以提交人已成年为由，作出了论证尤为充分的裁决，维持了拒绝采取监护措施的裁定。提交人并未证明法院在哪些方面未对民事身份文件进行分析，仅仅主张儿童最大利益原则被忽视，然而，这些身份证明文件之所以被排除在外，正是基于国内法院作出的经过充分论证的裁决。
5.18	缔约国指出，对所提交的民事和身份证明文件持续存在疑问、文件的不规范之处、提交人在各省评估人员和法院面前的陈述不一致，以及所声称的年龄与实际外貌不符，共同构成了审判法官论证的基础，从而为驳回所申请的监护措施及教育援助措施提供了正当依据。
5.19	值得注意的是，从巴黎省议会于2019年10月17日进行的首次评估面谈开始，评估人员就特意指出，提交人在面谈期间的整体姿态、表达方式及行为举止更符合一个17岁青年的特征，而非15岁的少年。在第二次评估面谈中，对提交人未成年人身份的质疑进一步加深。此次面谈内容特别详尽，记录完整，同时还显示出，他的陈述存在明显不一致之处，在诸如与家人的日常生活、离开巴基斯坦的情况以及其移民经历等关键问题上缺乏依据或表述混乱。面谈结束时，曼恩－卢瓦尔省的评估人员明确排除了提交人所宣称的未成年人身份。此外，对外貌体征的考量仅作为辅助依据，用以印证提交人所申报年龄与实际年龄不符的情况。
5.20	缔约国强调，文件提交上诉法院后，上诉法院推迟了宣判，以便对文件进行细致审查。显然，提交人不符合由儿童社会援助机构照护的条件，因为他已被认定为成年人，而且他提交的文件(提交时间严重拖延)无法证明其未成年人身份。
5.21	缔约国注意到，提交人认为，缔约国本应采取进一步措施，例如与巴基斯坦驻法国大使馆联系。然而，只有在收到原件并送交上诉法院之后，才有可能采取此类措施，而这已是向委员会提交来文之后。此外，此类请求与提交人所声称的寻求庇护者身份根本不符，因为该身份禁止与其原籍国当局进行任何联系。
[bookmark: _Hlk212740262]5.22	缔约国指出，上诉法院注意到，提交人在宣判前两天提交了两份新材料。由于提交过晚，法院将这些文件排除在审理范围之外。法院认为，若对文件进行新的核查，将需要重启辩论程序，并将案件推迟至另一日期审理，届时上诉将已失去实际意义。缔约国得出结论认为，不存在违反《公约》第8条(与第3条一并解读)的情况。
		第三方意见
6.	2023年7月11日，人权保护官以第三方身份提交了意见，介绍了她关于孤身儿童在法国获得儿童保护体系服务时所面临困难的调查结果和分析。人权保护官重申了她此前在向委员会提交的意见中所提出的关于法律和实践状况的看法，以及对孤身儿童在法国处境的分析。她再次对围绕年龄认定程序的保障不足表示关切，委员会已在相关意见中指出这一问题，其中包括：在整个年龄认定程序中未遵守未成年推定原则；在程序期间未按《公约》第3条和第12条的要求指定法律代表或律师；由于未适用民事身份证件真实性推定原则及分担举证责任的相关规则，导致孤身儿童的身份权未得到尊重。人权保护官还请委员会在审议本来文时考虑这一令人关切的背景。她还指出，省级机构对孤身儿童的未成年人身份进行重新评估的做法违反了儿童最大利益原则、《公约》第20条、未成年推定原则以及《公约》第8条所保障的身份权。她强调，缔约国必须保障申请庇护的孤身儿童自提出申请之日起即可进入庇护程序，即便存在对其未成年人身份提出异议的程序，亦不例外。她还强调，由于向少年法庭法官和上诉法院提起诉讼不具有中止效力，以及听证会排期有时过于拖延，孤身未成年人无法获得有效救济。最后，人权保护官指出，未遵守临时措施要求，违反了《任择议定书》第6条。
		缔约国关于第三方意见的评论
7.	缔约国在2023年12月20日的意见中指出，人权保护官倾向于偏离提交人的个人情况，仅对接收孤身未成年人的某些方面进行了笼统介绍，或是提及与本来文毫无关联的情况。缔约国回顾，来文提交人在其未成年人身份评估阶段，曾受益于未成年推定，并据此获得了照护。缔约国主张，在年龄认定程序中，缔约国已遵守了与尊重儿童身份权、未成年人身份评估及补救办法有效性相关的各项保障措施。
[bookmark: _Hlk213147293]		提交人对缔约国关于可否受理和实质问题的意见的评论
8.1	提交人在2023年8月21日的评论中指出，本来文应予受理，因为向上诉法院提出的申诉并非切实有效的补救办法。他辩称，无论是在监护还是在教育援助方面，法国法律均未规定具有中止效力的补救办法。因此，向少年法庭法官提起申诉并不能中止省政府拒绝将其纳入儿童社会援助体系的决定，向上诉法院提起上诉亦是如此。他在等待听证期间向少年法庭法官提出的临时照护申请未获批准。此外，负责审理这些补救办法的司法机构并不受审理期限的约束。因此，听证会排期可能过长。提交人指出，他在昂热上诉法院的听证会是在监护法官作出裁决近21个月后才举行的。
[bookmark: _Hlk213158511]8.2	关于违反《公约》第3条和第12条的问题，提交人注意到缔约国关于他本可以寻求律师协助的论点，但指出在实践中存在诸多障碍。例如，他从未被告知这种可能性。即便被告知，他也必须自行寻找律师并负担律师费用，鉴于他当时孤立无援和贫困的处境，这实际上并不可行。此外，儿童社会救助部门通常反对在面谈过程中有第三方在场，因此律师的参与也难以被接受。提交人强调，进行第二次评估面谈的做法明显违背其利益，且目前已属非法，因为2022年2月7日第2022-140号法已禁止此类做法，该规定现载于《社会行动与家庭法典》第L.221-2-5条。提交人从未被转介至任何可以为其提供信息和支持的第三方组织，因为当局不愿提供这种支持，原因是这违背了当局的利益，即质疑他的未成年人身份。
8.3	关于违反《公约》第20条的问题，提交人回顾，在他向昂热上诉法院提出上诉期间，他未能作为孤身儿童获得照护。他仅被安置在一家面向成人的旅馆内，既未获得任何社会教育支持，也没有任何经济或物质援助。他唯一的支持来自指定的律师和一些慈善组织，例如天主教救济会，但这些组织的资源非常有限(既不提供经济援助，也不提供住宿，且主要依赖志愿服务提供支持)。
8.4	关于《公约》第22条的问题，提交人指出，他向法国难民和无国籍人保护局提出的庇护申请仍在审查之中。他还援引了南特行政法院2022年9月7日的一项裁决，该裁决指出，省长应当首先对孤身儿童的庇护申请进行初步登记，然后向司法机关申请指定一名临时监护人。
8.5	关于违反《公约》第8条的情况，提交人希望提供一些补充信息。关于获取文件的情况，他解释说，这些文件或来自其父母，或由天主教救济会协助从巴基斯坦主管部门取得。此外，尽管只向各司法机关发送了复印件，但提交人始终说明，原件可供其调取。他还补充称，这些身份证件是在他能力范围内以及协助他的组织所能提供的条件下完成翻译的。
8.6	关于缔约国提出的与巴基斯坦当局联系以及该做法与其庇护申请者身份不相容的论点，提交人辩称，就其个人情况而言，他逃离巴基斯坦并非因为巴基斯坦当局的迫害，而是因为受到另一团体――塔利班――的迫害。他指出，在这种情况下，采取措施恢复他的民事身份和身份信息似乎并不矛盾。他声称，在确立他的民事身份方面，他从未获得过官方协助。
8.7	提交人声称，他的未成年人身份未获承认，对他作为青年成年人的处境产生了影响。他既无法根据《社会行动与家庭法典》第L.222-5条的规定申请针对18至21岁青年成年人的照护，也无法根据《外国人入境和居留以及庇护权法典》第L.435-3条的规定申请居留证。
		委员会需处理的问题和议事情况
		审议可否受理
9.1	在审议来文中提出的任何申诉之前，委员会必须根据《任择议定书》相关议事规则第20条，确定来文是否符合《任择议定书》规定的受理条件。
[bookmark: _Hlk213775303]9.2	委员会注意到缔约国的论点，即提交人未用尽可用的国内补救办法，因为在提交来文之日，尚有两项完全有效且可能纠正所指称的侵权行为的补救办法正在昂热上诉法院处理：一是针对未成年人监护法官于2020年10月19日作出的裁定提出的上诉，二是针对少年法庭法官于2022年2月11日作出的决定提出的上诉。然而，委员会注意到提交人的主张，即上诉不能被视为有用和有效的补救，因为它不具有中止效力，且开庭排期时间漫长。在本案中，上诉法院在提交人提起上诉近21个月后才就其案件举行了听证会。委员会认为，考虑到缔约国司法机关，特别是上诉法院对上诉作出裁决的时限不合理，上诉程序不具有中止效力，而且在上诉法院审议提交人的请求期间没有对其采取临时保护措施，因此，与年龄认定程序和提交人的保护申请相关的上诉不能被视为有效的补救办法。[footnoteRef:7] 因此，委员会得出结论认为，《任择议定书》第7条(e)项不妨碍受理本来文。 [7: 		S. E. M. A.诉法国案(CRC/C/92/D/130/2020)，第7.2段；N.B.F.诉西班牙案，第11.3段。] 

[bookmark: _Hlk165536223]9.3	委员会认为，鉴于提交人的最大利益在确定提交人年龄的程序中没有得到考虑，他的意见在这一程序中没有得到听取，他的身份权没有受到尊重，也没有获得作为孤身移民儿童和寻求庇护者应享有的保护，提交人已充分证实了他根据《公约》第3条、第8条、第12条、第20条和第22条提出的申诉。因此，委员会根据《任择议定书》第7条(f)项宣布来文可予受理，并着手审议实质问题。
		审议实质问题
10.1	委员会根据《任择议定书》第10条第1款，参照各当事方提交的所有资料审议了本来文。
10.2	委员会尤其需要确定，在本案中，对提交人进行的年龄认定程序是否导致其依据《公约》享有的权利受到侵犯。提交人自抵达时即声称自己是未成年人，后来又出示了多份身份证明文件以佐证其说法(被曼恩－卢瓦尔省议会收容时出示以及向监护法官出示的出生证明复印件；向少年法庭法官出示的包含其出生证明及译文的户口簿原件、其父母身份证复印件及其本人身份证原件；向上诉法院提交了上述所有文件及其身份证原件和一份阿拉伯文的“未满18岁证明”原件)。
10.3	委员会首先回顾，对自称未成年的年轻人进行年龄认定程序具有重大意义，因为该程序的结果决定了当事人能否作为未成年人获得国家的保护。同样，并且对于委员会极其重要的是，享有《公约》所载的各项权利与这一判断相关联。因此，年龄的确定必须以符合规定的程序为基础，并且必须可就其裁决提起具有中止效力的上诉。在年龄认定程序期间，当事人应享有疑点利益，并应被作为儿童对待。因此，委员会认为，应在整个年龄认定程序中将儿童最大利益作为首要考虑。[footnoteRef:8] [8: 		除其他外，N.B.F.诉西班牙案，第12.3段。] 

10.4	在本案中，委员会注意到，缔约国主管部门认为提交人是成年人，因为：(a) 当事人没有提供证据效力足以证明他未成年的身份证件；(b) 他的外貌特征和行为表现出一定的成熟程度，无法佐证其所称的年龄；(c) 在曼恩－卢瓦尔省的评估面谈以及法官听证会上，发现了诸多不一致之处。委员会还注意到缔约国称，提交人在未成年人身份评估程序期间享有临时保护措施。
10.5	关于身份证明文件的评估，委员会注意到提交人称，他提交的证件，包括其原籍国主管部门签发的原件，均未得到任何认可。委员会回顾，除非有相反的证据，否则现有证件应被认为是真实的。[footnoteRef:9] 委员会还回顾，举证责任不能完全由来文提交人承担，特别是考虑到提交人和缔约国并非总能平等地获得证据，而且往往只有缔约国才能获得相关资料。[footnoteRef:10] 委员会还回顾，缔约国不得以违背主权国家签发的官方身份证件原件所确立事实的方式行事，除非缔约国正式质疑该证件的有效性。[footnoteRef:11] 在本案中，委员会注意到缔约国的论点，即应上诉法院的请求，南特边境警察局文件欺诈鉴定部门认定，提交人所提交的身份证明文件不可采信。缔约国还声称，与巴基斯坦大使馆进行任何可能的接触都将与提交人主张的庇护申请者身份不符。然而，委员会认为，缔约国未能证明在提交人提出庇护申请之前，缔约国曾向原籍国当局进行过核查。 [9: 		关于原籍国、过境国、目的地国和返回国在具国际移民背景儿童的人权方面的国家义务的保护所有移民工人及其家庭成员权利委员会第4号(2017年)和儿童权利委员会第23号联合一般性意见(2017年)，第4段。]  [10: 		除其他外，见，人权事务委员会，El Hassy诉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案(CCPR/C/91/D/1422/2005)，第6.7段，以及Medjnoune诉阿尔及利亚案(CCPR/C/87/D/1297/2004)，第8.3段。]  [11: 		M. B.诉西班牙案(CRC/C/85/D/28/2017)，第9.13段。] 

10.6	委员会回顾，只有在没有身份证件或其他适当方式的情况下(但这并非本来文的情况)，“为获得对年龄的确切估计，国家才应对儿童的身心发育情况进行全面评估，评估应由儿科专家或其他能够综合考虑发育各个方面的专业人员进行。此类评估应立即进行，其方式应尊重儿童，考虑到其性别，并符合其文化，并应包括以儿童理解的语言与其进行面谈”。[footnoteRef:12] 委员会还回顾其第6号一般性意见(2005年)，其中指出，年龄评估不仅应考虑个人的外貌特征，还应包括其心理成熟程度，应当以科学、安全、对儿童身份和性别敏感及公正的方式进行这种评估，如仍不确定，则应将疑点利益归于当事人，即如果某人有可能是未成年人，则应被作为儿童对待。[footnoteRef:13] [12: 		第4号(2017年)和第23号联合一般性意见(2017年)，第4段。]  [13: 		第6号一般性意见(2005年)，第31(i)段。] 

10.7	在本案中，委员会注意到，提交人在抵达时未持有身份证明文件，因此接受了一次简要的初步评估。该评估似乎未考虑到其移民历程的艰辛以及其他可能导致陈述前后不一致的因素，而且也没有法律代表在场。[footnoteRef:14] 委员会尤其注意到，在没有法律代表在场的情况下，提交人无法重新阅读评估报告并对其进行更正。委员会还考虑到缔约国称：(a) 未成年人身份评估面谈是一项行政程序，在此过程中并不强制要求有律师在场；(b) 无论如何，提交人没有证明他曾要求在面谈期间有律师在场，也未证明该要求遭到拒绝；(c) 如果考虑到儿童的年龄和判断力，可以直接听取儿童陈述，则第12条所提供的替代办法即已得到遵守，提交人的情况正是如此。然而，委员会注意到提交人提出的、且缔约国未予反驳的论点，即在请求律师援助方面存在多重障碍，包括：他从未被告知这一可能性；鉴于儿童社会救助部门通常反对在确定年龄的面谈中有第三方在场，此类请求获准的可能性极低；他必须自行承担法律顾问费用，而由于他孤立无援、生活贫困的处境，这根本无法实现。委员会回顾，缔约国有义务确保所有自称未成年人的外国年轻人在抵达该国后尽快获得合格法律代表的免费援助，并在必要时获得口译员的免费援助。[footnoteRef:15] 委员会认为，在年龄认定程序中为这些年轻人提供法律代表是对尊重其最大利益和发表意见权利的重要保障。不为其提供法律代表违反了《公约》第3和第12条，因为年龄认定程序是适用《公约》的基础。如果不提供适当的代表，可能导致严重的不公正。[footnoteRef:16] [14: 		S. E. M. A.诉法国案，第8.7段。]  [15: 		A. L.诉西班牙案(CRC/C/81/D/16/2017)，第12.8段，以及J. A. B.诉西班牙案(CRC/C/81/D/22/2017)，第13.7段。]  [16: 		S. E. M. A.诉法国案，第8.8段。] 

10.8	鉴于上述情况，委员会认为，提交人自称未成年，并提供了若干证据来支持他的说法，而在他接受年龄认定程序时，没有提供必要保障来保护他根据《公约》享有的权利。在本案中，尤其考虑到：对提交人年龄所进行的评估较为简略；在行政程序期间没有法律代表陪同，且未获得其处境所需的协助和信息；上诉不具有中止效力；缔约国在未就相关文件有效性提出正式质疑的情况下，就认定提交人所提交的文件不具有证据效力，因此，委员会认为，在确定提交人年龄的程序中没有将儿童的最大利益作为首要考虑，违反了《公约》第3条和第12条。
10.9	委员会还注意到，提交人称，缔约国侵犯了他的权利，因为缔约国改变了他的身份要素，认定他的年龄和出生日期与他所提供证件中的信息不符，而主管部门从未对他的身份证件的有效性正式提出质疑。委员会回顾，儿童的出生日期是其身份的一部分，缔约国有义务尊重儿童维护其身份的权利并且不剥夺构成其身份的任何要素。[footnoteRef:17] 委员会注意到，在本案中，虽然提交人向主管部门提供了若干身份证件，但缔约国并未尊重其身份，因为在未对证件所载信息的有效性提出正当质疑的情况下，缔约国便认定这些证件不具有证据效力。因此，委员会得出结论认为，缔约国违反了《公约》第8条。 [17: 		同上，第8.10段。] 

10.10	委员会还注意到提交人称，尽管他未受照护，处境极为脆弱，但缔约国主管部门并未保护他，这违反了《公约》第20条。委员会认为，这些指称在实质上还涉及是否违反《公约》第37条(a)项的问题。委员会注意到缔约国的主张，即提交人在抵达法国领土后，在对其未成年人身份及其在法国境内的孤身状况进行评估期间，曾作为儿童获得保护。提交人被安置于一处收容中心，获得了食物和经济援助，并得以入学。然而，委员会注意到，在2020年11月2日至2022年9月7日期间，提交人未作为儿童获得保护。委员会注意到，提交人在成人安置体系下被安排在旅馆中居住，未获任何陪护，也没有食物援助。委员会还注意到，人权保护官指出，在实践中，一些自称未成年并提出相关证据的个人没有被推定为未成年人，因此在法院最终裁决完成年龄认定程序之前，他们无法获得保护。
[bookmark: _Hlk165561543]10.11	委员会回顾，缔约国有义务确保为所有被剥夺家庭环境的移民儿童提供保护，包括保障他们获得社会服务、教育和适当住房，自称为儿童的年轻移民在年龄认定程序中应享有疑点利益，被作为儿童对待。[footnoteRef:18] 在本案中，委员会认为，上述事实，尤其是提交人生活保障不稳定、程序持续时间过长以及未为其指定法律代表，构成了可归因于缔约国的作为或不作为，并属于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从而违反了《公约》第20条第1款和第37条(a)项。 [18: 		第6号一般性意见(2005年)，第31段。] 

10.12	关于提交人指称因未指定临时监护人而无法以未成年人身份申请庇护，委员会注意到，缔约国声称，由于监护法官于2020年10月19日作出的认定其未成年人身份未获证实的裁定已具有既判力，因此无法为其指定针对孤身儿童的临时监护人。在这方面，委员会回顾其第6号一般性意见(2005年)，根据该意见，“一旦无人陪伴或无父母陪伴儿童的身份得到确认，各国就应根据《公约》和其他国际义务立即为该名儿童指定监护人或顾问，并且在该名儿童成年之前或永久离开该国领土和/或该国管辖范围之前一直保持这种监护安排”，“若儿童正在申请难民地位或在行政或司法诉讼过程中，除了指定监护人以外，还应为他们提供法律代表”。[footnoteRef:19] [19: 		同上，第33和第36段。] 

10.13	委员会认为，尽管提交人持有证明其未成年人身份的官方文件，但当局并未为他指定监护人或临时监护人，以使他能够以未成年人身份申请庇护，导致他无法获得寻求庇护的孤身未成年人应享有的特殊保护，并使他面临被遣返回原籍国后遭受不可弥补伤害的风险，从而违反了《公约》第22条。
[bookmark: _Hlk165561401]10.14	最后，委员会注意到提交人称，缔约国没有执行被要求采取的临时措施，即将提交人安置在未成年人收容所。委员会注意到，提交人仅自2022年9月7日起得到安置，直至其成年。委员会注意到，缔约国认为，临时措施不具有约束力。然而，委员会回顾，缔约国批准《任择议定书》并因此承认委员会有权请求采取临时措施，即负有国际义务，必须执行根据该议定书第6条要求采取的临时措施，以防止在来文审议期间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害，从而确保个人来文程序的有效性。[footnoteRef:20] 因此，委员会认为，缔约国未执行被要求采取的临时措施本身即构成违反《任择议定书》第6条的行为。 [20: 		N.B.F.诉西班牙案，第12.11段。] 

10.15	委员会根据《关于设定来文程序的任择议定书》第10条第5款行事，认为现有事实表明，存在违反《公约》第3条、第8条、第12条、第20条、第22条和第37条(a)项以及《任择议定书》第6条的情况。
11.	因此，缔约国应适当考虑到提交人在入境法国时是孤身儿童这一事实，确保提交人获得对其所遭受侵权行为的有效补救，包括获得适当赔偿，并有机会使其在缔约国的行政身份合法化，以及获得国内法律规定的保护。缔约国还有义务防止今后发生类似的侵权行为。在这方面，委员会请缔约国：
	(a)	确保对自称未成年人的年轻人进行的任何年龄认定程序均符合《公约》规定，并基于多学科方法，尤其要确保：(一) 对当事人提交的证件予以考虑，并在这些证件是由国家或使馆签发或已确认有效性的情况下承认其真实性；(二) 立即免费指定一名合格的法律代表，并允许其在整个程序中协助被推定为未成年人的人员，包括申请国际保护或居留许可；(三) 由合格的多学科工作人员按照《公约》、委员会第6号一般性意见和第23号联合一般性意见进行初步评估；
	(b)	确保任何自称未成年者均能以其理解的语言和形式，获得与其成熟程度和理解能力相适应的信息；
	(c)	确保年龄认定程序从速进行，并从自称未成年的年轻人入境之时起，在整个程序期间，采取保护措施，将其作为儿童对待，尊重未成年推定原则，保障其享有《公约》所载的所有权利；
	(d)	确保尽快为自称未满18岁的孤身年轻人指定一名合格的监护人，包括在年龄认定程序尚在进行期间；
	(e)	提供具有中止效力的有效、可及、快速的救济途径，确保儿童充分了解此类救济措施的存在，并在整个救济程序期间享有儿童应有的权利；
	(f)	向移民部门工作人员、警察、检察机关人员、法官和其他相关专业人员提供关于未成年寻求庇护者和其他未成年移民权利的培训，尤其是关于委员会第6号一般性意见以及第22号和第23号联合一般性意见的培训。
12.	根据《任择议定书》第11条，委员会希望缔约国在180天内尽快提供资料，说明为落实本意见而采取的措施。委员会请缔约国在根据《公约》第44条提交委员会的报告中列入关于任何此类措施的资料。最后，委员会还请缔约国公布并广泛传播本意见。


				
[image: ]GE.26-01273 (C)	100426	130426	[image: recycle_Chinese]
2	GE.26-01273
GE.26-01273	3
image1.wmf

image2.png




image3.png
i B S




